
 營建工程系 114學年度第一學期外界捐贈及自辦獎學金一覽表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獲獎/推薦名單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部 

莊子華先生清寒與

急難救助獎學金 
48,000 3 

B11205011 陳 O廷 

B11105125 鄭 O莛 

M11305101 劉 O欣 

大學部 

鍾氏工程地質清寒

學生獎助學金 

(備註二) 

60,000 2 
B11205023 王 O鈞 

B11105038 林 O群 

博士生 

碩士生 

大學部 

廣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清寒獎學金 
20,000 5 

B11405113 謝 O錢 

B11105013 張 O助 

B11105112 錢 O輝 

B11105113 張 O甜 

M11205405 李 O湞 

大學部 

廣信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優秀高中生獎

學金 

30,000 3 

B11205102 陳 O潔 

B11105105 廖 O勳 

B11105106 林 O程 

博士生 

全時計畫 

獎學金 

(備註三) 

每月 

10,000 

為期半年 

(114.9~115.2) 

其中校 8000+系 

2000 

若干 D11205003 李 O融 

碩士生 

每月 

6,000 

為期一年 

(114.9~115.8) 

新生 5 

M11405102 林 O擇 

M11305229 王 O方 

M11405301 江 O甄 

M11405401 陳 O展 

M11405501 許 O真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獲獎/推薦名單 

博士生 

碩士生 

營建系 

獎學金 
12,000 18 

M11305129 張 O柔 

M11405101 林 O旻 

M11405104 林 O均 

M11405106 施 O妤 

M11405202 許 O涵 

M11405205 王 O純 

M11405206 蔡 O佑 

M11405208 王 O勛 

M11405303 王 O謙 

M11405309 彭 O荃 

M11405310 黃 O侖 

M11405315 林 O杰 

M11405319 許 O勛 

M11405320 邱 O銍 

M11405321 黃 O翔 

M11405402 陳 O楊 

M11405403 賴 O廷 

M11405502 徐 O棠 

大學部 
財團法人中華顧問

工程司 
30,000 1 B11205027 陳 O宜 

大學部 
中國土木水利工程

學會 
15,000 1 B11205029 施 O陽 

碩士生 
拓緯工程顧問有限

公司 
30,000 1 M11405302 林 O成 

碩士生 
黄兆龍教授材料 

薪傳奬學金 
15,000 1 M11405410 林 O賢 

博士生 
松橋環保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獎學金 
60,000 1 D11005811 蘇 O乾 



項目 捐贈單位 每名金額 名額 獲獎/推薦名單 

大學部 
義力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 
10,000 4 

B11305146 林 O騫 

B11205044 蔡 O倢 

B11205121 許 O凡 

B11105139 陳 O誌 

碩士生 
台灣世曦 

(備註四) 

20萬元 

(每學期5萬，以

4學期為限) 

2 

得擇優增

額錄取 

M11405306 黃 O鈞 

M11405404 田 O涵 

碩士生  

大學部  

晨禎營造獎助學金 

(備註五) 
12萬 2 B11005114 曾 O媗 

碩士生 

大學部 

信創營造專業人才

培育獎助學金 
12萬 3 從缺 

大學部 
澤楨營造股份有限

公司獎助學金 

在學期間至應

屆畢業之全

年註冊學費 

正取 2

名、備取

2名 

從缺 

 

備註： 

一、各校外單位獎學金，請詳見該獎學金設置辦法。 

二、鍾氏工程地質清寒學生獎助學金每個月新台幣 1 萬 元整，共六個月，每 3 個月發放一次，

其餘獎學金均領一次。 

三、1.全時間博士班研究生每人申請全時計畫獎學金至多核發3年，唯需於在學期間，每學期提出申

請。 

2.全時計畫獎學金之發放以校方獲教育部計畫補助經費為前提，並依校方相關規定辦理，若相關

規定有變更則依當時規定辦理。 

3.全時計畫獎學金為每月發給。 

凡申請全時獎學金之研究生皆應參與指導教授之研究及系所指定學習項目。 

四、1.受獎助學生除申請的第一學期外，每學期需檢附前一學期之成績單及本學期在學證明，於開學

一個月內提交，世曦公司視成績優劣續發、終止或追償獎學金。 

2. 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或役畢後二個月內至世曦公司任職，凡領一次獎學金者，須服務半年，

而後每增領獎學金一次則延長服務期間半年，依此類推。 

五、受獎助學生應於畢業後或役畢後一個月內，於晨禎公司任職至少一年以上期間。 


